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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 

经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拟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如下修改： 

 一、原章程 第六条 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6,143,980 元。 

修订后： 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3,599,998 元。 

二、原章程 第十八条  

„„ 

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 184,599,998 49.08% 

陈钦武 24,000,000 6.38% 

陈钦徽 14,400,000 3.83% 

股权激励限售股 2,543,982 0.68% 

社会公众 150,600,000 40.04% 

合计 376,143,980 100.00% 

修订后： 

„„ 

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深圳市齐心控股有限公司 184,599,998 49.41% 

陈钦武 24,000,000 6.42% 

陈钦徽 14,400,000 3.85% 

股权激励限售股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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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众 150,600,000 40.31% 

合计 373,599,998 100.00% 

 

三、原章程 第十九条 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376,143,980 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修订后：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373,599,998 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

 

 

 




